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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交易課徵營業稅相關規定

澎湖分局 110年 4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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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網路交易營業稅課稅架構

參、國內有固定營業場所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

簡報大綱



 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 -課稅範圍

一、課稅範圍
營 §1 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，均
應依法課徵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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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(海關代徵 )

2.購買國外勞務
原則：買受人繳納
例外：境外電商繳納
(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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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 -課稅範圍

銷售貨物 ( 營 §3.§4)

•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，以取得代價。

•起運地 .交付地在中華民國境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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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 -課稅範圍

銷售勞務 ( 營 §3.§4 、營細 §4-1)

•提供勞務予他人，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、收益  
 ，以取得代價。

•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或使用。

•經由網路傳輸下載儲存至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使  
  用之勞務。

•不須下載儲存於任何裝置於網路使用之勞務

•其他經由網路或電子方式提供使用之勞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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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勞務

電子勞務



 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 -課稅範圍

進口貨物 ( 營 §5 、關 §49Ⅱ)

•貨物自國外進入中華民國境內

•同批完稅價格 2,000 元以下 , 免徵關稅、貨物稅及營業稅

   ( 半年不超過 6 次；所稱半年度，指每年 1 月至 6 月及 7 月
  至 12 月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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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 -課稅主體

納稅義務人 ( 營 §2.§2-1)

•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。

•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。

•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在中華民國境
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，其所銷售勞務之買受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一般勞務 B2B 或 B2C 】

•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
無固定營業場所，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者，為
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。【電子勞務且 B2C 】 106/5/1 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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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 -課稅主體

88

要    件 納稅義務人

有固定
營業場所

營業人

無固定
營業場所

貨物

一般勞務
B2B.B2C

電子勞務
B2C

   進口貨物之

收貨人或持有人

   其所銷售勞務之

     買受人

境外電商

境
內

境
外

事
業
.
機
關
.
團
體
.
組
織



 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 -課稅主體

營業人 ( 營 §6)

•營利事業

•非營利事業，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者

•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在中華民國境 
內之固定營業場所

•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在中華民國境
內無固定營業場所，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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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



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 -稅率

 類  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稅   率

一般稅額
(§10)
營業稅法第 4
章第 1節

          5%

特種稅額
營業稅法第 4
章第 2節

金融業 (§11) - 銀行業、保險業、信託投資業、證券業、期
貨業、票券業及典當業

5%

特種飲食業
(§12)

夜總會、有娛樂節目之餐飲店 15%

酒家及有陪侍服務之茶室、咖啡廳、酒吧 25%

小規模營業人 . 從事按摩視覺障礙者 . 其他經財政部規定
(§13)

1%

農產品批發市場承銷人 . 銷售農產品 (§13) 0.1%

購買國外勞務
(§36)

5%



一般稅額計算 ( 營業稅法第 4章第 1節 )營業人

  

  ※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之進項稅額 (§19)
   1. 未依規定取得並保存合法憑證
   2. 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貨物或及勞務
   3. 交際應酬用之貨物及勞務
   4. 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
   5. 自用乘人小汽車
  

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 -稅額計算

  銷項稅額 =銷售額 ×  5%
–進項稅額 =進貨及費用銷售額 × 5%

  應納 (溢付 )稅額 



特種稅額計算 ( 營業稅法第 4章第 2節 )營業人

• 金融業 :應納稅額 =銷售額 ×稅率

• 小規模營業人：

  應納稅額 = 查定銷售額 ×1% －進項稅額 ×10%

※應納稅額由主管稽徵機關於一月、四月、七月及十月底前分別按查定稅額計算填發
繳款書通知繳納。 (營施細 §45)

• 進口貨物

  應納稅額＝ ( 關稅完稅價格＋進口稅捐＋貨物稅＋菸
  酒稅 ) × 5%

※貨物進口時，應徵之營業稅，由海關代徵之；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，準用關稅法
及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。 (營 §41)
※完稅價格未超過 2,000元者，免徵營業稅。

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 -稅額計算



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 - 申報書 /繳款書種類

401
專營應稅
營業人

403
兼營 /免稅
營業人

404
專營特種
稅額計算
營業人

402
境外電商
營業人

405
查定課徵
繳款書

406
違章隨課
繳款書

407
機關團體銷售
貨物或勞務
申報銷售額
營業稅繳款書

407
機關團體銷售
貨物或勞務
申報銷售額
營業稅繳款書

408
購買國外勞務
營業稅繳款書



壹、營業稅基本概念 -申報繳納期限

按期申報 (§35Ⅰ) 按月申報 (§35Ⅱ) 逾期申報 (§49-51)

以每二月為一期

，於次期開始 15
日內申報及繳稅
。

依營業稅法第 7 條
規定適用 0% 者，得
申請以每月為一期
，於次月十五日前
報繳，但同一年度
內不得變更。

1.滯報金
2.怠報金
3.滯納金

每   (逾 2 日加徵 1%)

4.漏稅罰



貳、網路交易營業稅課稅架構



貳、網路交易營業稅課稅架構

本國業者

外國業者

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
•• 辦理稅籍登記報繳營業稅

•• 小規模營業人按季繳納

•• 得選擇戶籍地或居住地作為稅籍登記地址
•• 登記門檻： 8 萬元 ( 貨物 ) / 4 萬元 ( 勞務 )

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
•• 貨物 - 由海關向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徵收

•            - 免稅門檻 2,000 元

•• 一般勞務 - B2B.B2C 買受人自行報繳

•• 電子勞務 - B2C  由境外電商報繳 ( 登記門檻：年銷售逾 48 萬 ) 
 

•

•

國內有固定營業場所
•• 辦理稅籍登記報繳營業稅
•• 小規模營業人按季繳納
•• 無登記門檻



參、國內有固定營業場所 -稅籍登記

•公司非在中央主管機關登記後，不得成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司法 §6)  

•商業除第 5條規定外，非經商業所在地主管機關
登記，不得成立。                 ( 商業登記法 §4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•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，應於開始
營業前，分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。 ( 營 §28) 

※本法稱固定營業場所，指經營銷售貨物或勞務事業之固定場所，包括總機構、管理處、分
公司、有限合夥分支機構、事務所、工廠、保養廠、工作場、機房、倉棧、礦場、建築工程
場所、展售場所、連絡處、辦事處、服務站、營業所、分店、門市部、拍賣場及其他類似之

場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參、國內有固定營業場所 -稅籍登記

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，在各縣、市設立之營業場
所，如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，而有對外營業者，
應由主管稽徵機關賦予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，並設
籍課稅。 ( 財政部 75/09/15台財稅第 7564122號函 )

營利事業因受都巿計畫土地分區使用或因建管、
衛生或其他法令規定限制，不合有關規定或其他
原因等，未能核准設立登記…基於有營業即應課
稅之賦稅公平原則，該管稽徵機關應予以設籍課
稅者…將設籍課稅之稅籍資料通報其所在地商業
登記主管機關。 ( 財政部 75/11/29台財稅第 7519193號函 )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 本國業者

一、稅籍登記及銷售額之認定

    態   樣    當月銷售額      稅籍登記

個人以營利為目
的，採進 .銷方式
經營

1.未達起徵點 (銷
售貨物 8萬、銷
售勞務 4萬元 )

得暫時免申請稅籍登記

2.達起徵點 應即申請稅籍登記

非經常性於網路銷
售貨物 (含個人非
營利二手商品 )

      — 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 本國業者

核釋個人以營利為目的，透過網路銷售貨物
或勞務辦理稅籍登記及銷售額認定等相關規
定    ( 財政部 109 年 01 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10904512340 號令 )

(一 )個人以營利為目的，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，其
當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，得暫時免向國稅局申
請稅籍登記，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時，應即
向國稅局申請稅籍登記；其於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
徵點之次月月底前始申請稅籍登記，或於次月月底前
經查獲後始依限補辦稅籍登記者，國稅局應就已達起
徵點當月 1日至稅籍登記前銷售額依法補徵營業稅，
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5條及第 51條第 1

項第 1款規定處罰。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 本國業者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 本國業者

(二 )前點營業人經國稅局核定查定計算營業稅
額者，應就已達營業稅起徵點之月份，依實際
交易資料查定銷售額及應納營業稅額。

(三 )廢止本部 94 年 11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
09404577950 號函。

二、有關個人以營利為目的，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，如果每個月銷售貨
物之銷售額未達到營業稅起徵點者（銷售貨物者為新臺幣 6萬元，銷售勞
務者為新臺幣 3萬元），得暫時免向國稅局辦理營業（稅籍）登記，其「
每月銷售額」之認定，以最近 6 個月銷售總額平均計算。三、另有關業經
依法辦理稅籍登記之查定課徵營業人，其應納（查定）營業稅額，應就實
際交易資料中，已達營業稅起徵點之月份核課稅額。〔財政部 94/11/25 
台財稅字第 09404577950 號函令已廢止〕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 本國業者

二、辦理稅籍登記方式

1.透過稅務入口網 /線上申辦 進行申請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 本國業者

二、辦理稅籍登記方式

2.填寫「營業人設立 (變更 )登記申請書」逕送所轄
稽徵機關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 本國業者

三、營業稅課稅方式

查定課徵 自動報繳

當月銷售額
未達 20 萬元

以 3個月為 1期
由國稅局發單課徵

僅就達起徵點
月份課徵

當月銷售額
達 20 萬元以上
當月銷售額
達 20 萬元以上

以 2個月為 1期
由營業人自行報繳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 本國業者

四、網路交易之「代購」、「代銷」

 視為銷售貨物 (營 §3Ⅲ)

1. 轉供自用、無償移轉他人
●2.解散或廢止後餘存貨物、將貨物抵償債務、分配與
股東或出資人
●3. 受託代購
●4.委託代銷
●5. 銷售代銷貨物

勞務準用之。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外國業者

境外電商營業人
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

所，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之營業人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外國業者

舊制跨境電子商務課稅

  *購買國外勞務由買受人報繳營業稅 (逆向課稅 )

  *免稅門檻 3,000元

缺點：

* 透過網路交易訊息隱密不易課稅

*個人買受人繳稅依從成本高

*小額交易免稅門檻優惠 . 稅收流失

*造成國內、外業者不公平競爭

  106 年 5 月 1 日境外電商課稅新制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外國業者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外國業者

一、稅籍登記及銷售額之認定

 稅籍登記 (營 §28-1)

  第 6條第 4款所定營業人之年銷售額逾一定基準者 ,應自行
或委託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事業
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為其報稅之代理人，向主管稽徵機關
申請稅籍登記。

  境外電商營業人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之年銷售額逾
新臺幣 48萬元者 (財政部 106/03/22台財稅字第 10604539420號
令 )，應依營業稅法第 28條之 1及稅籍登記規則第三章規定
，自行或委託報稅之代理人辦理稅籍登記 (自 106/5/1起 )。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外國業者

二、申請營業稅稅籍登記之路徑

 

 境外電商營業人或其委託報稅之代理人，應依登
記規則第 13條規定，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

（網址： www.etax.nat.gov.tw/境外電商課稅專區
/申請稅籍登記）登載設立登記申請書，線上申請
稅籍（設立）登記，併同上傳稅籍登記規則第 14
條規定之文件電子檔。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外國業者

二、申請營業稅稅籍登記之路徑

 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外國業者

二、申請營業稅稅籍登記之路徑

 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外國業者

三、申請專屬帳號密碼

 境外電商營業應於接獲主管稽徵機關核准稅籍（設
立）登記之通知時，依該通知所載之統一編號、稅
籍編號及註冊國家之註冊號碼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
（網址： www.etax.nat.gov.tw/境外電商課稅專
區 /申請帳號密碼）申請專屬帳號及密碼，憑以辦
理後續線上申請稅籍異動登記、申報繳納營業稅及
上傳、下載相關公文書等事宜。

 



肆、國內無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-外國業者

四、申報繳納營業稅

 
 
銷售電子勞務給國內個人

B2C

•*自 106 年 5月 1日起銷
•售額逾新台幣 48 萬元，
•辦理線上簡易稅籍登記

•

•*每 2個月為 1期，於次
•期開始 15 日內申報納稅

*由勞務買受人 (即境內營業

人 ) 於給付報酬之次期開始 15
日內，就給付額繳納。       

*買受人為專營應稅營業人，
免予繳納；兼營免稅營業人，
按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
法規定計算繳納。          

銷售電子勞務給國內營利
事業 .機關團體 B2B



境內網路交易應注意事項 1

一、賣家全部於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，每月銷售貨物的銷售額 
  未超過8萬元（銷售勞務者為4萬元），可以暫時免向國稅 
  局辦理稅籍登記。如當月銷售額超過前揭標準，即應辦理 
  稅籍登記。

二、前項依法免辦稅籍登記免徵營業稅的網路賣家，請記得將 
  經營網路交易的「營利所得」併計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總額 
  ，辦理結算申報。

  營利所得=全年銷售額×所經營行業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
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規定的純益率



境內網路交易應注意事項 2

三、網路賣家在辦理稅籍登記後，如果每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  
  但未達20萬元者，由國稅局按銷售額依稅率1%，按季(每年 1、 
  4、7、10月月底前發單)課徵。如果每月銷售額超過20萬元，除 
  依稅法規定免用統一發票者外，應使用統一發票，稅率為5%，  
  但相關進項稅額可提出扣抵，且必須每2個月(分別為每年1月   
  、3月、5月、7月、9月、11月)向國稅局申報銷售額並自行繳納 
  營業稅額。

四、跨境網路購物盛行，若網路賣家代臺灣買家至大陸淘寶網站代

    購代付，網路賣家向臺灣買家收取的手續費屬銷售勞務，依前  
    述三項辦理



網路賣家購買國外勞務應注意事項 
一、網路賣家辦妥稅籍登記，如屬查定計算營業稅額營業人，依稅法規 

定，勞務買受人（該網路賣家）為營業稅納稅義務人，應該在給付報
酬次期開始 15日內，自行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線上列印購買國外勞
務營業稅繳款書（ 408繳款書），或向國稅局索取前揭營業稅繳款書
，自行繳納營業稅款。

二、網路賣家若為營業稅法第4章第1節規定計算稅額營業人，依稅法
規定，其購進勞務屬於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使用，免予繳納營業
稅；如為兼營營業稅法第 8條第1項免稅貨物或勞務，其應納之營業
稅係於申報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（ 403）時，填入購買國外勞
務欄項，依比例計算報繳，無須以購買國外勞務營業稅繳款書繳納。

三、購買國外勞務的營業稅額計算方式如下：

    應納營業稅額＝給付金額 ×營業稅徵收率



報告完畢

請多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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